关于《房山区因地制宜开展以工代赈工作促进农民群众就业增收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在重点工程项目中大力实施以工代赈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22〕58号）、《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1部门关于印发因地制宜开展以工代赈工作促进农民群众就业增收实施意见的通知》（京发改〔2023〕1336号）文件要求，按照全市统一部署，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区三个受灾区需编制区级以工代赈实施方案，谋划以工代赈项目，最大限度推广以工代赈方式组织项目实施。
二、起草过程
按照市级要求，我委参照北京市《关于促进本市农民增收若干措施》《关于因地制宜开展以工代赈工作促进农民群众就业增收的实施意见》，牵头起草了《房山区因地制宜开展以工代赈工作促进农民群众就业增收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经委办公会审议通过后，分别于2023年11月23日、2024年1月8日先后两次征求各相关部门和乡镇街道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
    三、主要内容
《房山区因地制宜开展以工代赈工作促进农民群众就业增收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参照国家和市级有关文件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工作要求
1.实施对象。主要面对我区农村地区适龄劳动力，因灾需救助群体、增收能力有限的群体、因不可抗力无法外出务工劳动力等优先。
2.实施范围。重点在我区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赈。
3.实施环节。聚焦项目建设中人工作业、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劳动环节、服务保障环节以及项目建成后的后期管护环节。
（二）工作原则
一是坚持因时因地制宜。要结合本地发展阶段特征和用工结构因地制宜实施以工代赈。不搞“平均主义”。
二是鼓励劳动致富增收。坚持扶志扶智、多劳多得、勤劳致富。
三是确保安全质量优先。务工人员技能水平要符合工程要求，确保工程建设进度和质量。
四是严守合法依规底线。坚决杜绝“借以工代赈之名，行违规操作之实”的情况发生。
（三）重点工作任务	
1.建立以工代赈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建立区发展改革委、区农业农村局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沟通协调机制，统筹做好全区以工代赈工作。
2.制定实施以工代赈年度计划和项目清单。农业农村、住房城乡建设、交通、水务、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园林绿化、体育等部门做好以工代赈工作的项目谋划和储备工作。
3.积极组织群众参与工程建设。开展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受灾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动态摸底调查，建好人员台账。
4.精准做好务工人员技能培训。根据当地劳动力就业意愿和重点工程项目用工需要，统筹各类符合条件的培训资金和资源，联合施工单位针对性开展劳动技能培训和安全生产培训。
5.及时足额发放劳务报酬。坚决杜绝劳务报酬发放过程中拖欠克扣、弄虚作假等行为。
（四）保障措施
1.严格规范管理。
2.做好总结评估。
3.加强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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